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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 

財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16 日 

台財稅字第 10104594270 號 

訂定「 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自即日生效；並廢止本部 58 台財稅發第

4532 號令、79 年 2 月 1 日台財稅第 780444770 號函及 86 年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60671565 號函。 
附「 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 

部  長 張盛和 

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 

一、為利稅捐稽徵機關受理申請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案件之審理，特訂定本原則。 
二、相關法規規定 

(一) 自用住宅用地定義 
１、 土地稅法第九條規定，自用住宅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

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宅用地。 
２、 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自用住宅用地，以其土地上之建築改良物屬土地所有權

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二) 面積及處數限制 

１、 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合於下列規定之自用住宅用地，其地價稅按千分之二計

徵：一、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二、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２、 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親屬，適用第

一項自用住宅用地稅率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為限。 
(三) 申請程序 
   土地稅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第十七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率之用地，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每年（期）地價稅開徵四十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年期開始適

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更者，以後免再申請。 
三、自用住宅用地定義補充規定 

(一) 戶籍登記 
１、外僑居留登記可視同戶籍登記。 
２、 因設籍人出境，戶籍經戶政機關逕為辦理遷出登記，雖出境後有多次入出境紀錄，但未

辦遷入登記，仍不符合辦竣戶籍登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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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上房屋不符公共安全檢查規定，居住戶未於限期內改善，致遭強制全棟建築物停止使

用，不影響其坐落土地是否符合辦竣戶籍登記要件。 
(二) 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１、 原供營業用土地，嗣變更為無供營業用者，以該營業人辦妥註銷營業登記或營業地址變

更登記認定之，惟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視為無供營業用： 
(１) 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暫停營業者，其停業期間。 
(２) 營業人已他遷不明，經該管稽徵機關查明處理有案者。 
(３) 營業人經依法申請註銷或變更地址登記，因法令規定未能核准，且經稽徵機關查明該

地址確無營業者。 
(４) 地上房屋實際上使用情形已變更，經房屋所有權人依房屋稅條例第七條規定申報房屋

供自住使用，稽徵機關核准按住家用稅率課徵房屋稅，且查明無出租情事者。 
(５) 當事人提出其他足資認定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確切證明者。 

２、 下列個人在自用住宅用地設有營業登記，惟實際係在他處營業之情形，視為無供營業

用： 
(１) 個人計程車，實際未在該住宅用地營業。 
(２) 魚市場之魚貨承銷人及消費市場之魚販，實際營業處所在魚市場或消費市場。 
(３) 於原經核准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從事網路拍賣貨物之營業者，實際

交易係在拍賣網站之交易平台完成。 
３、 個人利用自用住宅從事理髮、燙髮、美容、洋裁等家庭手工藝副業，未具備營業牌號，

亦未僱用人員，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者，視為無供營業用。 
４、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重度視覺功能障礙者，於自用住宅懸掛招牌從事按摩，未僱

用人員，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且符合自用住宅用地其他要件者，按自用住宅用

地稅率課徵地價稅。其自用住宅用地供作命相館使用符合上述情形者，亦同。 
５、其他視為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情形 

(１) 土地所有權人將其房屋外側壁面供他人繪製廣告或懸掛廣告招牌或屋頂搭建廣告鐵架

等收取租金。 
(２) 屋簷下供擺設攤販，如無租賃關係，且屋內未供營業使用者。 

(三) 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之認定 
   已辦理建物所有權登記者，以建物登記簿所載房屋之所有權人為準；未辦理建物所有

權登記者，以房屋稅籍登載之納稅義務人為準。 
四、自用住宅用地面積及處數限制補充規定 

(一) 自用住宅用地基地之認定 
１、 自用住宅用地之基地，以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如權狀未記載全部

基地地號，以建築管理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之基地地號，或地

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良物勘查結果通知書」或「建物測量成果圖」記載之基地地號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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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老舊房屋，其基地之認定，得以「房屋基地坐落申明書」

代替建築改良物證明文件。所稱老舊房屋，以七十七年四月二十九日平均地權條例施行

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修正發布生效前已完成建築者為準。 
３、 非屬建物基地之土地，如係連同主建物一併取得，且該土地與建築基地相鄰，位處該棟

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路等使用，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不可分離者，可併同主建物基地

認定之。 
４、 自用住宅用地參與重劃後，原進出道路遭廢止，地政單位分割毗鄰地，超配供其解決出

路及建築線問題，該毗鄰地准比照法定空地，併入自用住宅基地。 
５、 數筆土地合併後，其中部分土地在合併前不屬房屋坐落基地，如未合併申請建築載入使

用執照，不認屬自用住宅基地。 
６、 建築法於二十七年十二月二十六日制定公布前，或該法制定公布後實施建築管理前興建

之舊式建物，其相鄰之空地供作庭院種植蔬菜及通路使用，如符合自用住宅用地其他要

件，准予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核課地價稅。至「實施建築管理前」之基準日期，應依下

列規定認定：（1）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都市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2）在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

用地公布之日期。（3）前二項以外地區，內政部訂頒「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

理辦法」，依該辦法指定實施地區之日期。（4）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均應實施建築

管理，尚無需認定實施建築管理之基準日期。 
(二) 自用住宅面積及處數限制 

１、僅部分供自用住宅使用，其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面積之認定 
(１) 同一樓層房屋部分供自用住宅使用，其供自用住宅使用與非自用住宅使用部分能明確

劃分者，准按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例認定之。 
(２) 房屋為樓房（含地下室），不論是否分層編訂門牌或分層登記，准按各層房屋實際使

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例認定之。 
２、未載於權狀之增建房屋，其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面積之認定 

(１) 同一樓層房屋或平房增建 
   同一樓層房屋或平房，實際面積與所有權狀所載面積不符，且有部分供自用住

宅、部分供非自用住宅使用之情事，如就增建部分提出「建築改良物勘查結果通知

書」或「建物測量成果圖」者，應依其建物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例認定之。 
(２) 增建樓層 
   未載於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之增建樓房，如就增建部分提出「建物測量成果圖」

者，應准合併計入該增建房屋所有人持有之層數，按各層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

面積比例認定之。 
３、夫妻等共有土地，其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面積之認定 

(１) 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受扶養親屬共有自用住宅用地，以其共同持有土地面積合

計不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規定之面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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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夫妻共有土地，持分面積合計未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規定之限制，且該土地上夫妻

共有兩棟相鄰房屋已打通合併使用，如符合同法第九條規定，可合併按自用住宅用地

稅率課徵。 
(３) 夫妻共有土地，二人均設籍於該地，夫或妻持有之該地號土地部分，如另有成年直系

親屬設籍，夫妻二人分別在不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面積限制內，均得適用

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 
４、分別共有土地，其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面積之認定 

(１) 分別共有之土地，如部分所有權人持分土地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規定之要件，應就該

部分土地，依同法第十七條規定，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 
(２) 分別共有之土地及其地上建物，經各共有人以書面協議分層管理使用，符合自用住宅

用地要件之樓層，准按該樓層房屋所占土地面積比例，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

價稅。 
(３) 共有房屋之坐落二筆以上土地為共有人個別所有，各共有人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面

積，應合併上開土地面積後，再按建物所有權持分比例計算。 
(４) 各樓層所有權人共有之法定空地，被一樓所有人搭蓋建物作營業使用，其地價稅之課

徵，除該搭蓋建物相連之同樓層部分應按一般稅率課稅外，其他共有人持分部分仍准

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 
５、公同共有土地 

(１) 公同共有土地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應以全體公同共有人或其配偶、直

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者為準。惟公同共有土地，如其公

同共有關係所由成立之法律、法律行為或習慣定有公同共有人可分之權利義務範圍，

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其所有潛在應有權利部分如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十七條

規定，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祭祀公業土地，亦同。 
(２) 每戶公同共有土地得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面積，應不超過土地稅法第十

七條規定之面積上限。如各公同共有人中，另有已核准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

稅之土地，其面積仍應與各該共有人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立之法律、法律行為或習慣

所定權利部分併計有無超過上開面積限制。 
６、一處之認定 

(１) 土地所有權人同址設籍之配偶或未成年之受扶養親屬，另有土地供其已成年之直系親

屬設籍居住，申請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者，並無一處之限制。亦即每一

所有權人之土地，在不超過土地稅法第十七條之面積限制內，如符合其他相關規定，

均得申請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 
(２) 相鄰兩棟平房或樓房，其所有權人同屬一人，為適應自用住宅需要而打通或合併使用

者，合併認定為一處。 
(３) 夫妻個別所有相鄰之兩棟房地，為適應自用住宅需要，房屋經打通合併使用者，合併

認定為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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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經核准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其地上房屋拆除者，地價稅之處理 
１、拆除改建： 

(１) 新建房屋尚在施工未領到使用執照前，繼續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 
(２) 新建房屋已領到使用執照，應按各層房屋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例，分別適用

自用住宅用地稅率及一般稅率課徵地價稅。 
(３) 於房屋拆除改建中贈與其配偶，如房屋拆除前該配偶或原土地所有權人、直系親屬已

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符合自用住宅用地其他要件者，於改建期間繼續適用自用住

宅用地稅率。 
(４) 拆除改建期間土地因繼承移轉，如房屋拆除前，繼承人已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符

合自用住宅用地其他要件，於改建期間繼續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 
(５) 與捷運站共構之聯合開發基地，為配合聯合開發而拆除原有地上房屋，由土地所有權

人先行提供土地供捷運站施工使用，並於該車站站體建造完成後，由捷運局將該聯合

開發基地發還點交聯合開發投資人繼續興建聯合開發大樓者，仍認屬拆除改建。 
２、拆除未改建 
   原有房屋因開闢道路全部拆除，基地已辦理徵收，剩餘部分土地現為空地，但戶籍

仍設原處未辦遷移，如其在未拆除前係屬自用住宅用地者，應按自用住宅用地優惠稅率

課徵地價稅；如在未拆除前非屬自用住宅用地，而於拆除後僅就空地申請者，不得適用

自用住宅用地稅率。 
五、申請程序及其他補充規定 

(一) 申請程序 
１、 因故遷出戶籍，於查獲前再遷入者，如嗣後補提申請或經稽徵機關通知三十日內補提申

請者，經查明戶籍再行遷入之日起仍符自用住宅用地規定者，准以戶籍遷入之日作為再

次申請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日期，惟戶籍遷出期間，不得適用自用住宅用地

稅率；經通知而逾三十日補提申請者，自申請時適用。 
２、 原依土地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之土地，經依「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辦理信託登記，如屬自益信託且土地使用情形未變更者，可免經

申請繼續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 
(二) 其他 

１、信託土地 
   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人持有，原則上無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之適

用。惟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自益信託），且該地上房屋仍供委託人本人、配偶、

或其直系親屬住宅使用，與該土地信託目的不相違背者，該委託人視同土地所有權人，

如其他要件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受託人持有土地期間，准按自用住宅

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其地上房屋拆除改建，亦准依拆除改建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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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下列土地，非屬自用住宅用地： 
(１) 地上建物為非婚生子女之父所有者。 
(２) 無償借與政黨做辦公室使用者。 
(３) 供神壇使用者。 
(４) 地上房屋因火災毀損無法居住者。 

３、 地下停車場對外開放停車收費，其所占土地不符自用住宅規定。如共同使用部分由管理

委員會自行管理，部分收費，且收益歸共同基金共同使用者，准由停車位所有權人與管

理委員會共同出具切結書，載明各類使用情形之面積，按其自用比例適用自用住宅用地

稅率；如未能提供前述資料，地下停車場之土地仍按一般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 
４、 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繼承人如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之要件，得依同法

第四十一條規定，申請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 
５、修女會所有之修女宿舍用地，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 

 

公告及送達 

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9 日 

北區國稅板橋一字第 1010006637 號 

主  旨：公示送達納稅義務人廣嘉物流有限公司等 4 件營利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

繳款書。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公示送達名冊所列旨揭 3 家營利事業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

達，依法辦理公示送達，並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送達效力，請各納稅義務

人速攜帶公司行號及負責人印章至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板橋分局洽領主旨所示文

書，並持繳款書向公庫繳納，逾期不繳，即依有關規定處理，請勿延誤，特此公告。 

局  長 李慶華 
依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行並鈐印（1） 


